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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台灣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自主、創導、與對

社會的影響：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之比較 

官 有 垣 ‧ 杜 承 嶸  

壹、前言 

近年來西方學界探討有關「公

民社會」的論著日漸增多（例如

Seligman, 1992；Chamberlain, 1993; 

Cohen & Arato, 1995; Hall, 1995）；

而第三部門或非營利志願部門在型

塑公民社會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之

研究亦受到重視。例如 Robert Put-

nam（1993）研究近代義大利的民間

社團組織，發現其對國家的民主化

與治理有積極促進的作用；接著

Putnam 在其 2000 年出版的論著

Bowling Alone，以「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為核心概念，論析

美國八○年代以後民間志願性組織

活動的漸趨衰微帶給美國社會的一

些負面影響，以及提出改善這種現

象的方法。其他的學者如 Gutmann

（ 1998 ） 、 Skocpol 與 Fiorina

（ 1999 ） 、 O'Connell （ 2000 ） 、

Skocpol （ 2002 ） ， 以 及 Fung

（2003） 等近年來也為文分析非營

利組織對於民主社會建構的重要

性。 

近幾年來，以蕭新煌、關信

基，以及 Robert P. Weller 共同領導

的一個研究團隊，成員包括台、

港、大陸（廈門與廣州）的數名學

者，致力於研究台灣、香港、廈門

與廣州四地的民間組織及其對當地

社會的影響，並進行比較研究（蕭

新煌等人， 2004）。譬如，呂大

樂、陳健民（ 2001 ）以及 Sunny 

Chan（2001）從香港政治與經濟的

歷史發展角度分析香港公民社會的

出 現 以 及 構 成 的 過 程 。 關 信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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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則比較香港與台灣民間組

織的成長趨勢、自主性、組織的資

源、活動，以及組織在實踐其對當

地社會應有的功能時展現出的能力

與影響力。關信基以政治制度、經

濟發展、意識型態等因素來解釋兩

地民間組織的功能及影響力所呈現

的差異。而蕭新煌（2001）的「自

主、創導與影響：台北的民間社會

組織」一文，以台北市與台北縣轄

區內將近 270 個社會團體及基金會

為調查的對象，除了分析臺北民間

社會組織的組織結構特性之外，重

點在於探討該地區民間社會組織的

自主性、創導性、與對社會的影響

力。具體而言，該文剖析民間社會

組織的動員、組織間的合作經驗、

是否參與選舉、有無社會改革的意

識、改革的手段、價值判斷、以及

組織參與政府決策的方式；並比較

不同宗旨功能的組織之活動內容、

對選舉的參與、與政治人物的關連

性、與政府官員及單位的互動、及

對政府和一般社會大眾的影響等方

面的差異。 

以上的討論，目的在於說明，

吾人不僅要瞭解九○年代以來台灣

非營利組織興盛的原因，更必須瞭

解在表面的繁盛之外，到底非營利

組織對台灣社會帶來了哪些影響，

其真實的組織功能為何？譬如，如

果「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是東西方世界的普

世概念的話，則在建構台灣為一公

民社會當中，目前存在的各類型非

營利組織究竟扮演了哪些角色，又

發揮了哪些功能？本文作者認為，

透過實證研究應該可以逐步地瞭解

台灣民間社會組織的組織結構特

性、發揮的功能，及其對社會的影

響力。蕭教授已針對台北地區的民

間社會組織解開了一部分神秘的面

紗，然而台灣除了北部之外，還有

中、南、東部及外島地區，這些地

區的民間社會組織的結構、功能、

影響力的議題，鮮少有學者作有系

統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南部地

區在許多公共事務議題上的看法與

參與社會的方式，在許多時候是與

北部地區有頗大的差異。因此，針

對南部七縣市（嘉義市、台南縣、

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

縣）轄域內的民間社會組織的組織

結構、功能，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

進行研究，不但能夠探索南部地區

民間社會組織的內部運作特質，以

及瞭解其在當地民間社會所發揮的

功能與影響，並能進一步將研究結

果與台北地區的民間社會組織之研

究發現作一比較，解釋其中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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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依功能與組織屬性大略可將台

灣民間社會組織區分為： 財團法

人基金會與 社團法人協會兩類。

前者是以基金（ funding）的聚集為

基礎，治理結構的形成是以內控

（ internal control）為主；後者是以

會員（member）的聚集為基礎，但

不似俱樂部性質的互惠性組織那樣

強調以會員的權益維護為優先，而

是以提供公益服務與財貨給社區民

眾為其組織使命，治理結構與功能

則偏向外控（external control）。一

般而言，以會員的聚集為基礎的協

會組織在組織性質與運作上要比以

金錢或財富的累積與運用為本的基

金會組織來的更民主，且提供社區

民眾更多樣的興趣與益處來直接參

與組織的活動；且由於組織會員的

來源具有廣泛性、多樣性，因而有

更多、更大的機會提供會員之間或

會員與社區民眾之間的資源網絡連

結。然而，比較起基金會性質的非

營利組織，協會性質的組織在吸引

高社經地位菁英參與組織的治理以

及專業人才加入行政管理的行列

上，其能力上往往較前者遜色許多

（ Edwards and Humle, 1996 ；

Herman and Renz, 1999；Young, Ba-

nia, and Bailey, 1996；Young et al., 

1999）。 

基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

整體觀察台灣南部地區七縣市的財

團法人基金會與社團法人協會兩類

民間社會組織的組織結構特質、自

主性、社會參與，以及組織的影響

力。分析的資料取自作者的國科會

專題計畫「台灣南部七縣市民間社

會 組 織 的 功 能 與 影 響 之 研 究 」

（2002）部分資料。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針對南部七縣市轄區內

的民間社會組織（含社團法人協會

與財團法人基金會）約 3,500 家為研

究對象，整體觀察這些民間社會組

織的組織結構特質、自主性、社會

參與，以及組織的影響力，郵寄問

卷的調查訪問是主要的資料蒐集方

法。經整理並剔除民眾服務社、婦

女會、教師會、宗親會、校友會等

民間社團於研究範圍之外，本研究

的樣本數為 2,857（參見表 1）。針

對此 2,857 家民間組織進行郵寄問卷

調查，結果為：因組織所在地址不

正確而被退件的問卷有 170 份，實

際回收問卷共 468 份，經檢查其填

答的完整性後，剔除 8 份無效問

卷，有效問卷計 460 份，回收率為

17.1%。其中高雄市因為是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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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人口遠多於其他六個受調查的

縣市，復又各類型的民間團體較

多，因此無論是發放問卷數目及回

收份數，相對而言也較高，總共有

120 份有效問卷寄回，占所有回收率

的 26.1% ； 其 次 為 高 雄 縣

（ 17.8% ） ； 再 其 次 為 台 南 市

（13.9%）與屏東縣（13.7%）；嘉

義市及台南縣，分別占 12.0%及

11.5%。嘉義縣的回收率最低，只占

5.0%。以組織分類觀之，社團法人

協 會 （ 以 下 行 文 簡 稱 「 社 會 團

體」）有 395 家，財團法人基金會

（簡稱「基金會」）有 65 家。基金

會數的回收比例依舊是高雄市獨占

鰲 頭 （ 27.7% ） ， 次 之 是 台 南 縣

（23.1%）與台南市（21.5%），屏

東縣則敬陪末座（1.5%）。 

表 1：問卷寄發數與回收數統計 

縣市別 團體寄發數 團體回收數 

南部七縣市社福慈善基金會 104 25 

南部七縣市文教基金會 247 38 

南部七縣市文化藝術基金會 13 2 

南部七縣市省級社福慈善基金會 7 x 

小  計 371 65 

嘉義縣社會團體 131 20 

嘉義市社會團體 218 51 

台南縣社會團體 207 38 

台南市社會團體 325 50 

高雄縣社會團體 391 72 

高雄市社會團體 795 102 

屏東縣社會團體 393 62 

省級社會團體 26 x 

小  計 2,486 395 

總  計 2,857 460 

註：〝x〞表示，省級社會團體與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的問卷回收數已含括在七縣市的社會團體與社福慈善

基金會的統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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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現 

一、組織特質 

創立時間：  

在南部民間社會組織創立的時

間方面，受訪的 440 家組織中，有

將近七成（ 68.0% ）是在 1990 〜

2002 年之間成立的，而在 1980〜

1989 年間成立的組織也有將近二成

（ 19.1%）的比率，加總起來，在

1980〜2002 年這二十幾年間成立的

組 織 就 占 了 整 體 的 八 成 七

（87.1%）。探究此原因，解除戒嚴

為一重要的分水嶺，1987 年解嚴之

前，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受到了相

當程度的限制，而解嚴之後，民氣

大開，促使各種民間團體紛紛成

立，因而造成上述受調查的民間組

織中有將近七成是在 1990 年之後才

成立。即使劃分為社會團體以及基

金會來看，也大致符合這樣的成長

趨勢。不過基金會有高達八成的比

例（80.6%）是在 1990 年以後設立

的；而社會團體在同一時期設立的

組織數量約只有六成六（65.9%），

此意謂基金會的設立要比社會團體

更加集中在九○年代以後。（參見

表 2） 

表 2：南部民間社會組織成立的時間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1960 以前 14 (3.2) 0 (0.0) 14 (3.7) 

1960～1969 12 (2.7) 0 (0.0) 12 (3.2) 

1970～1979 31 (7.0) 1 (1.7) 30 (7.9) 

1980～1989 84 (19.1) 11 (17.7) 73 (19.3) 

1990～2002 299 (68.0) 50 (80.6) 249 (65.9) 

合 計 440 (100.0) 62 (100.0) 378 (100.0) 

遺 漏 值 20 3 17 

 
組織的服務特色：  

在組織的宗旨與服務的內容

上，受訪者如何形容該組織的特色

呢？有將近五成（49.1%）的民間社

會組織認為「社會福利／慈善」為

其組織特色，其次是「社區服務」

（28.3%），而「休閒娛樂／聯誼」

（ 22.4% ） 與 「 教 育 事 務 」

（22.2%）則居第三與第四。若以社

會團體與基金會比較之，發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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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組織特色同樣最強調「社福

慈善」（47.8%），其次為「社區服

務」（30.6%），緊接的是「休閒娛

樂／聯誼性質」（26.1%），而「文

化藝術」居於第四（20.0%）。在基

金會方面，以「社福慈善」為特色

的 組 織 最 多 ， 占 了 五 成 七

（ 56.9%），其次為「教育事務」

（46.2%），再其次為「學術研究」

（24.6%）。社會團體與基金會最大

的不同在於，除了「社會福利／慈

善」是二者共同且最為強調的組織

特色外，社會團體認為「社區服

務」與「休閒娛樂／聯誼」是其組

織的主要特色，但基金會強調教

育、文化與福利服務。（參見表 3） 

表 3：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組織特色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社會福利／慈善 49.1 56.9 47.8 

教育事務 22.2 46.2 18.2 

文化藝術 20.2 21.5 20.0 

學術／研究 16.3 24.6 14.9 

宗教 5.7 9.2 5.1 

醫療衛生 7.6 9.2 7.3 

維護弱勢人群權益 18.9 7.7 20.8 

推動民主化 5.7 1.5 6.3 

民間抗爭／壓力 2.4 0.0 2.8 

代表農漁工商業界利益 3.5 0.0 4.1 

社區服務 28.3 13.8 30.6 

休閒娛樂／聯誼 22.4 0.0 26.1 

體育運動團體 9.6 0.0 11.1 

自助性社團 15.4 1.5 17.7 

其他 3.5 1.5 3.8 

＊本題複選 

年度經費來源與預算：  

在年度經費來源方面，由於基

金會及社會團體因組織特性的關

係，經費來源不全然相同，因此無

法加總起來分析，只能就單一方面

來進行瞭解。在基金會中，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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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1.5%）表示年度經費主要來自

於「基金孳息」，其次是「捐款收

入」（80.0%），其餘的經費來源所

占比例甚微。而社會團體中，有將

近八成九（88.9%）是以「會費」為

最主要的經費來源，而「捐款收

入」（66.7%）居第二，再其次是接

受「政府資助」（32.9%），而「服

務產品販賣營收／會務活動收入」

（30.6%）也在伯仲之間。 

在年度預算的額度方面，受訪

的 455 家民間社會組織中，以預算

在 50 萬 元 以 下 的 組 織 最 多

（43.5%），其次為預算在 51〜100

萬元的機構（ 22.6%），再次之為

101〜200 萬元（18.0%）。若以組

織分類觀之，無論是社會團體或是

基金會，其年度預算金額多寡的排

序皆與整體狀況很吻合，而顯有差

異的是，基金會有七成二（72.4%）

的組織，其年度預算介於 50 萬（含

50 萬以下）至 200 萬之間；而社會

團體則有高達八成六（86.2%）的組

織的預算規模為此模式。進一步來

看，每年具有 201 萬至 1,000 萬元間

的預算規模之基金會比例有二成六

（26.1%）；然而，擁有同樣預算規

模 的 社 會 團 體 卻 只 有 一 成 一

（11.3%）。由此顯示，雖然絕大多

數的社會團體與基金會，其年度預

算規模不大，在 200 萬元以下；然

而，比較來看，基金會的年度預算

規模卻高於社會團體。（參見表 4） 

 

表 4：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年度預算規模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50 萬以下 198 (43.5) 17 (26.2) 181 (46.4) 

51 萬～100 萬 103 (22.6) 17 (26.2) 86 (22.1) 

101 萬～200 萬 82 (18.0) 13 (20.0) 69 (17.7) 

201 萬～300 萬 25 (5.5) 6 (9.2) 19 (4.9) 

301 萬～400 萬 13 (2.9) 3 (4.6) 10 (2.6) 

401 萬～500 萬 5 (1.1) 0 (0.0) 5 (1.3) 

501 萬～600 萬 7 (1.5) 4 (6.2) 3 (0.8) 

601 萬～700 萬 2 (0.4) 1 (1.5) 1 (0.3) 

701 萬～800 萬 6 (1.3) 2 (3.1) 4 (1.0) 

801 萬～900 萬 1 (0.2) 1 (1.5)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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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901 萬～1,000 萬 2 (0.4) 0 (0.0) 2 (0.5) 

1,001 萬～2,000 萬 6 (1.3) 0 (0.0) 6 (1.5) 

2,001 萬～3,000 萬 0 (0.0) 0 (0.0) 0 (0.0) 

3,001 萬～4,000 萬 2 (0.4) 0 (0.0) 2 (0.5) 

4,001 萬～5,000 萬 3 (0.7) 1 (1.5) 2 (0.5) 

5,001 萬以上 0 (0.0) 0 (0.0) 0 (0.0) 

合 計 455 (100.0) 65 (100.0) 390 (100.0) 

遺 漏 值 5 0 5 

 

二、會務與活動 

組織從事的主要活動：  

南部民間社會組織所從事的活

動種類為何？整體看來，以「舉辦

講座、研習、研討會」（56.8%）為

最主要的活動型式，其次是「社會

／社區服務」（49.3%），第三則是

「聯誼／康樂活動」（45.8%）。分

類觀之，社會團體與基金會同樣亦

是以「舉辦講座、研習及研討會」

為主要的活動型式（前者 56.5%，

後者 58.5%）。但在次要的活動方

式，兩者則有差異，社會團體強調

「聯誼／康樂活動」（ 52.2%）與

「社會／社區服務」（51.6%）為其

第二與第三重要的活動；基金會則

選擇「慈善活動」（36.9%）與「社

會／社區服務」（35.4%）。顯見南

部地區有相當數量的民間社會團體

的活動主軸是在會員的聯誼與康樂

活動上。（參見表 5） 

表 5：南部民間社會組織所從事的活動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舉辦或贊助藝文活動 28.9 30.8 28.6 

舉辦講座、研習、研討會 56.8 58.5 56.5 

針對與組織宗旨相關的議題從事調查研究 16.7 16.9 16.6 

出版雜誌、書籍、會訊 23.9 30.8 22.8 

與國外同性質團體進行交流、互訪與合作 14.0 7.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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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研擬公共政策、法案 5.5 3.1 5.9 

社會／社區服務 49.3 35.4 51.6 

家庭服務 12.7 10.8 13.0 

醫療保健服務 13.2 12.3 13.3 

慈善活動 30.0 36.9 28.9 

宗教活動 6.1 7.7 5.9 

體育健身活動 16.9 4.6 18.9 

聯誼／康樂活動 45.8 7.7 52.2 

辦學 3.7 4.6 3.6 

爭取權益的社會抗爭行動 5.5 1.5 6.1 

志工訓練 23.7 10.8 25.8 

其他 8.6 20.0 6.6 

＊本題複選 

組 織目前面臨的內外部困難： 

組織目前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

的困難有哪些？首先就內部困難而

言，南部民間社會組織所遭遇到的

分別是「財務困難」（ 63.2%）、

「 會 務 推 動 的 人 力 不 足 」

（ 51.2% ） 、 「 專 業 人 才 欠 缺 」

（ 29.5% ） ； 不 過 也 有 近 一 成 四

（ 13.5%）的組織表示並未遭遇困

難。若區分社會團體與基金會來觀

察 ， 二 者 都 是 以 「 財 務 困 難 」

（64.6%、57.8%）為最大的內部困

難，顯見財務來源不足，是南部各

縣市民間社會組織發展生存所共同

面臨的主要困境；其次，「會務推

動的人力不足」與「專業人才欠

缺」，也是組織內部面臨的二項主

要困境。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團體

比基金會更擔心會員流失，有三成

（30.0%）的社會團體作此表示，反

之，基金會（ 1.6%）對此並不擔

心。（參見表 6） 

接著，在外部困境方面，有二

成七的受訪組織（27.1%）表示「政

府及政治人物對本組織主張的議題

缺乏關心和瞭解」，其次分別有近

二成五的組織（24.5%）認為「同類

或同性質團體之間缺乏合作」以及

「一般民眾十分冷漠」是組織面臨

的外部困境。然而，同樣也有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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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的組織（24.5%）強調「並未遭

遇困難」。組織分類觀之，社會團

體所遭遇的外部困難與整體分析相

當一致；基金會則一枝獨秀，有近

五成三的組織（ 52.6%）特別強調

「並未遭遇困難」，其餘的外部困

難因素皆少提及，勉強舉之，有較

多的組織（15.8%）認為「企業界的

支持與配合不夠」是其外部困難。

（參見表 7） 

表 6：南部民間社會組織面臨的內部困難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財務困難 63.2 57.8 64.6 

會務推動的人力不足 51.2 40.6 53.0 

成（會）員流失 26.2 1.6 30.2 

領導人流失 3.8 0.0 4.4 

專業人才欠缺 29.5 26.6 30.0 

並未遭遇困難 13.5 18.8 12.7 

其他 7.1 9.4 6.7 

＊本題複選 

表 7：南部民間社會組織面臨的外部困難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同類或同性質團體之間的競爭過多 10.2 7.0 10.7 

同類或同性質團體之間缺乏合作 24.5 14.0 26.1 

政府相關法令不夠周延，阻礙組織的發展 15.3 14.0 15.5 

相關政府官員的干涉心態仍多 4.4 7.0 4.0 

新聞媒體對本組織主張的議題缺乏關心與

瞭解 19.2 7.0 21.1 

政府及政治人物對本組織訴求缺乏關心與

瞭解 27.1 8.8 29.9 

一般民眾十分冷漠 24.5 5.3 27.5 

企業界的支持與配合不夠 22.7 15.8 24.0 

並未遭遇困難 24.5 52.6 20.3 

＊本題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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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e 化的程度： 

在受訪的組織中，僅有約二成八

（27.7%）設置有電子郵件信箱，而

有設置電子郵件信箱的基金會比率

（35.9%）高於社會團體（26.4%）甚

多。再者，僅有約一成（9.3%）的民

間社會組織表示有設置網頁，而且不

論是基金會或是社會團體，網頁的設

置率明顯都不高，皆在一成左右。

「電子郵件信箱」及「機構網頁首

頁」的有無，正可用來衡量民間組織

e 化程度的高低，並可看出其對外聯

繫與宣傳管道為何的一項指標，經此

調查，發現南部各縣市民間社會組織

在網路系統建構上的努力明顯不足。 

三、自主性 

在探討組織的自主性問題上，第

一個面向是有關民間組織的成立與政

府及企業支持與否的關係。首先，南

部民間社會組織起初是否是經由政府

支持而成立的呢？受訪組織中，將近

七成（68.5%）表示並非如此，但也

有三成稍多（31.5%）的受訪組織表

示確實是經由政府的支持而成立。由

此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南部民間組

織是自發性成立，無關乎政府的支持

與否。區分社會團體與基金會來觀

察，發現有將近三成五（34.4%）的

社會團體是經由政府支持而成立的，

然而同樣的情形，卻只有一成四

（14.1%）的基金會是如此。次之，

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當初是否是經由企

業支持而成立的呢？受訪組織中，有

高達九成二（92.0%）回答不是經由

企業支持而成立。不過，有趣的是，

基金會與社會團體在這方面的回答卻

與第一個問題的結果正好相反，有近

二成五的基金會（24.6%）表示是經

由企業支持而成立；但卻只有不到

一成（5.2%）的社會團體表示是如

此。（參見表 8） 

表 8：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成立與政府支持及企業支持的關係 

組織組組政府支持成組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142 (31.5) 9 (14.1) 133 (34.4) 
否 309 (68.5) 55 (85.9) 254 (65.6) 
合計 451 (100.0) 64 (100.0) 387 (100.0) 
遺漏值 9 1 8 

組織組組企業支持成組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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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36 (8.0) 16 (24.6) 20 (5.2) 
否 416 (92.0) 49 (75.4) 367 (94.8) 
合計 452 (100.0) 65 (100.0) 387 (100.0) 
遺漏值 8 0 8 

 
判斷組織自主性的第二個面向

是關於決策核心成員的家族血緣關

係與人事任用權。南部民間社會組

織目前的決策核心成員是否有家族

血緣關係呢？受訪組織中，高達九

成五（95.6%）回答「否」，顯示家

族血緣因素在民間社會組織決策核

心成員的組成上重要性極微。但在

比較基金會與社會團體對此問題回

答的差異時，基金會裡的決策核心

成 員 具 有 家 族 血 緣 關 係 的 比 例

（20.0%）卻遠高於社會團體的比例

（1.5%）。接著，第二個問題是這

些民間社會組織目前的人事任用權

是否掌握在家族成員裡？結果與上

一 問 題 非 常 一 致 ， 有 近 九 成 七

（96.7%）的受訪組織給予「否定」

的答案。至於基金會與社會團體在

此問題上也有顯著不同的答案，回

答「是」的基金會比例（10.9%）明

顯高於社團法人（2.1%）。（參見

表 9） 

表 9： 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核心成員是否有血緣關係，人事任用權是否掌握在家族

成員手中 

決策決心成員組否有決決關決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19 (4.4) 13 (20.0) 6 (1.5) 
否 434 (95.6) 52 (80.0) 382 (98.5) 
合計 453 (100.0) 65 (100.0) 388 (100.0) 
遺漏值 7 0 7 

人事人人權組否人人在家人成員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15 (3.3) 7 (10.9) 8 (2.1) 
否 438 (96.7) 57 (89.1) 381 (97.9) 
合計 453 (100.0) 64 (100.0) 389 (100.0) 
遺漏值 7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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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的第三個面向是有關民

間組織的政治參與度。首先，南部

民間社會組織內的核心成員是否有

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呢？受訪的民

間組織中，七成七（77.4%）表示沒

有，只有二成三（22.6%）有。在回

答「有」的民間組織中，社會團體

的 比 例 （ 24.5% ） 遠 高 於 基 金 會

（10.9%），一方面顯示民意代表或

政府官員較熱衷於參與社會團體的

組織運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

為社會團體對於環境中的各類行動

者（如政治人物）參與決策的接納

度要廣於基金會。接著，南部民間

組織在過去數年之間是否曾協助他

人或團體（包括政黨、政團）競選

公職？受訪的民間組織中，有二成

一（21.0%）表示「有」協助過。在

回答「有」的組織中，分類觀之，

社會團體的比例是 24.1%，基金會

卻只有 1.6%，差距甚大，可說在協

助他人或團體競選公職上，基金會

幾乎完全不與焉。最後，在組織的

核心成員是否有擔任政府的顧問、

諮詢委員會等職務方面，受訪的民

間組織中，接近九成（89.5%）表示

沒有，而社會團體與基金會在此議

題的回應上並無差異，回答「沒

有」的組織皆高達九成。（參見表

10） 

表 10：南部民間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 

組織的決心成員有組民代或官員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103 (22.6) 7 (10.9) 96 (24.5) 

否 353 (77.4) 57 (89.1) 296 (74.5) 

合計 456 (100.0) 64 (100.0) 392 (100.0)  

遺漏值 4 1 3 

組否是是助他人或團體競選公是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95 (21.0) 1 (1.6) 94 (24.1) 

否 358 (79.0) 62 (98.4) 296 (75.9) 

合計 453 (100.0) 63 (100.0) 390 (100) 

遺漏值 7 2 5 

決心成員組否是核人政府的核問、核核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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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組 47 (10.5) 5 (7.9) 42 (10.9) 

否 401 (89.5) 58 (92.1) 343 (89.1) 

合計 448 (100.0) 63 (100.0) 385 (100.0) 

遺漏值 12 2 10 

 

四、創導與影響力 

南部民間社會組織從成立以來

有無針對社會議題或政策而參加過

一些倡議或抗爭的活動？整體來

看，受訪的組織中，高達八成一

（80.9%）回答「沒有」，只有一成

九的組織（19.1%）表示「有」。由

此顯示絕大多數南部民間組織對於

參與公共議題的形成與政策倡導並

不熱衷。就民間組織分類來看，社

會團體有參加過倡議或抗爭活動的

比 例 遠 高 於 基 金 會 ， 前 者 為

20.8%，後者卻只有 8.1%，此反映

出社會團體要比基金會更熱衷於參

與社會議題及政策內容的倡議與抗

爭活動。 

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自成立以來

對政府有哪些具體的影響？受訪的

組織回答「沒有影響」（44.3%）的

比例最高，其次才是「提供政府部

門諮詢意見」（25.4%），以及「影

響政府官員的心態」（17.1%）。社

會團體與基金會兩類組織在此議題

的回應上並無差異，表示「沒有影

響」的比例最高，次之是「提供政

府部門諮詢意見」及「影響政府官

員的心態」。（參見表 11） 

接著，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自成

立以來對一般大眾有哪些具體的影

響，結果顯示，有六成八（68.4%）

的受訪組織強調是「提供服務給有

需要的個人和團體」；次之，有五

成三（53.4%）認為是「宣導、教育

大眾」；接著分別有五成（50.2%）

與四成九（ 48.7%）的組織表示是

「促使更多人投入服務與社會參與

的行列」與「關懷社會上的弱勢團

體」。由此結果顯示，南部民間組

織較具體影響一般大眾的是：服務

提供、教育宣導、鼓勵更多人參與

提供服務，以及關懷弱勢等軟性層

面；而較不具影響的是：民眾公民

權意識的提升，以及新觀念與新價

值的倡導。同樣地，社會團體與基

金會在此議題的回應上與整體分析

的結果相當一致。（參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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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自成立以來，對政府的具體影響有哪些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發現新的社會與政策議題 13.2 9.4 13.8 

影響公共政策的制訂與組法 9.5 1.9 10.7 

監督政策的落實 15.6 11.3 16.3 

促使政府增加相關預算，充實相

關措施 14.7 13.2 14.9 

提供政府部門核核意見 25.4 18.9 26.4 

發起必要的改革 7.6 3.8 8.1 

影響政府官員的心態 17.1 13.2 17.7 

沒有影響 44.3 54.7 42.7 

其他 8.1 11.3 7.6 

＊本題複選 

表 12：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自成立以來，對大眾的具體影響有哪些 

 民間組織（整體） 基金會 社會團體

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個人和團體 68.4 71.9 67.8 

關懷社會上的弱勢團體 48.7 46.9 49.0 

促使更多人投入服務與社會參與的行列 50.2 37.5 52.3 

促進同性質團體的資源整合 29.9 14.1 32.5 

宣導、教育大眾 53.3 54.7 53.1 

提升社會大眾的公民權意識 11.1 4.7 12.1 

提倡新觀念與新價值 27.7 17.2 29.4 

＊本題複選 

肆、討論與意涵 

從以上的研究結果分析，作者

對南部七縣市民間社會組織的組織

特性、會務與活動、自主性，以及

對社會的影響力做出如下的歸納，

同時說明其意涵： 

一、組織特質 

據研究結果顯示，南部民間社

會組織多數（七成）是在 1990 年之

後才成立。分類觀之，社會團體與

基金會的組織數成長也大致符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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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趨勢。然而值得進一步探問的

現象是，高達八成的基金會是在

1990 年以後設立的；而社會團體在

同一時期設立的數量則不到七成，

此顯示的事實即是，南部地區的基

金會設立要比社會團體更為集中在

九○年代以後，尤其是九○年代中

後期。但為何會出現如此現象呢？

基本上 1987 年解嚴之後，促成了

1990 年之後的民間社會組織成立與

發展的熱潮，由於政策的鬆綁及人

民團體法的修正，對於社會團體的

成立，有更大且直接性的誘因。但

在我們所得的調查資料顯示，南部

地區基金會於 1990 年代後成立的集

中幅度比社會團體更為集中。之所

以會有這樣的結果，從蕭新煌等人

（2006）的調查研究中，可以得到

一些啟發，在蕭新煌等人的「2002

年台灣基金會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受調查的基金會中有七成的基

金會是成立於 1990 年後。將本研究

與蕭新煌等人的調查結果相加印

證，即可發現台灣南部地區本就較

少基金會成立，因此解嚴之後，台

灣的社會經濟面臨了新的局面，同

時也提供了基金會發展的空間，促

使台灣南部的基金會遠較社會團體

更集中於 1990 年代後成立。 

此外，在組織的宗旨與服務的

內容上，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認為其

組織特色依序為：「社會福利／慈

善」、「社區服務」、「休閒娛樂

／聯誼」，以及「教育事務」。反

之，以強調「推動民主化」、「民

間抗爭／壓力」、「代表農漁工商

業界利益」為特色的民間組織，其

比例皆在一成以下，可說無足輕

重。此結果固然反映了台灣南部民

間社會組織普遍是以社福慈善、文

化、教育為立案的宗旨，以及強調

在地性的服務特質；不過這也襯托

出南部民間組織較少涉入政策倡

議、政治與行政改革、公民意識倡

導等議題事務。組織分類觀之，社

會團體與基金會最大的不同在於，

除了「社會福利／慈善」是二者共

同且最為強調的組織特色外，社會

團體認為「社區服務」與「休閒娛

樂／聯誼」是其組織的主要特色；

然而，基金會較偏好「教育事務」

與「學術研究」。一「動」（社會

團體）與一「靜」（基金會）的組

織特性表露無遺。兩相對照之下，

社會團體尤其更重視以社區服務與

休閒娛樂等功能的發揮，益加彰顯

出南部社會團體，在社區內以提供

服務或透過休閒娛樂聯誼等途徑來

凝聚其社區共識。因此，也印證了

本文前節所提及的觀點：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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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基金會提供了更多的社會參與基

礎，並且促使其成員與社區民眾之

間的資源網絡關係更為綿密。 

再者，於年度經費來源方面，

南部地區的基金會，其經費來源主

要依賴基金孳息與捐款收入；然而

社會團體的經費來源較為分散，除

了會費為主要的收入外，捐款收

入、政府資助，以及產品或服務的

營收也是其年度經費的次要來源。

至於年度預算，整體來看，南部民

間社會組織的年度預算是以 50 萬元

以下為最多，其次為 51〜 100 萬

元。組織分類觀之，基金會的年度

預算規模卻高於社會團體，前者年

度預算在 200〜1,000 萬元的比例足

足多出後者一倍以上。事實上，基

金會因為有原始創設基金的憑藉，

蓄積的社會服務能量本就較社會團

體豐沛，復又基金會屬於內控性質

的民間組織，治理結構的董事會對

於年度計畫，諸如服務方案或是募

款計畫，皆有較強的審核監督功

能，因此在預算的募集與執行上，

較之屬於外控性質的社會團體，來

得更有制度與效率。 

二、會務與活動 

整體而言，南部民間社會組織

以「舉辦講座、研習、研討會」為

最主要的活動型式；其次為「社會

／社區服務」以及「聯誼／康樂活

動」。分類觀之，社會團體與基金

會同樣亦是以「舉辦講座、研習及

研討會」為主要的活動型式。但在

次要的活動方式，兩者則有差異，

社會團體強調「聯誼／康樂活動」

與「社會／社區服務」；基金會則

選擇「慈善活動」與「社會／社區

服務」。此一結果正可與上文中社

會團體重視社區內的服務與聯誼功

能的發揮作一呼應，而基金會的服

務內容與宗旨，儘管顯得較為靜

態，但仍會以上述的動態活動舉辦

方式，來推展其會務活動。 

至於南部民間社會組織在業務

與活動推展上所面臨的內外部困難

有： 

就就內部困難而言，南部民

間社會組織所遭遇到的分別是「財

務困難」、「會務推動的人力不

足」、「專業人才欠缺」。分類觀

之，社會團體與基金會二者所面對

的內部困境大抵相同，即是整體所

強調的三項困難。然而，除此之

外，因為社會團體主要是人的聚合

而所形成的組織，故對成（會）員

的流失表達相當的憂慮，相對而

言，基金會很明顯無此方面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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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困境方面，組織主要

面臨的是「政府及政治人物對本組

織主張的議題缺乏關心和瞭解」、

「同類或同性質團體之間缺乏合

作」以及「一般民眾十分冷漠」等

困境。分類觀之，社會團體所遭遇

的外部困難與整體分析相當一致；

基金會則一枝獨秀，一半以上的組

織強調「並未遭遇困難」，其餘的

外部困難因素則少提及。兩相比較

之下，顯然社會團體對於很多外部

環境的挑戰甚感憂慮，同時對於如

何克服這些困境，也比較沒有明顯

的解決方案或策略，而自信心也顯

然不足。但為何有高達二分之一以

上的基金會認為並未遭遇任何外部

困難？據研究者的觀察與推論，或

許因為台灣南部基金會因為集中於

1990 年代中、後期以後成立，組織

年齡尚幼，對於整體組織的發展定

位仍在摸索的起步階段，對於外部

環境的挑戰可能較不敏感，因此，

遂將焦點置於解決內部的困境為優

先考量，而暫時忽略及排除了外部

環境的各種干擾與考驗。 

三、自主性 

本研究探討組織自主性的第一

個面向是，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起初

是否是經由政府或企業支持而成立

的。結果顯示將近七成的受訪南部

民間組織表示並非由政府支持而成

立，由此顯示，三分之二的民間組

織是自發性成立，無關乎政府的支

持與否。分類觀之，有將近三成五

的社會團體是經由政府支持而成立

的，然而同樣的情形，卻只有一成

四的基金會是如此。兩相對比，明

顯可見，政府在鼓勵、促發民間組

織的創設方面，對於社會團體成立

的投入度要比基金會來的高。其

次，高達九成二的受訪南部民間組

織表示不是經由企業支持而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近二成五的基金會

表示是經由企業支持而成立；卻只

有不到一成的社會團體表示是如

此。 

由以上的結果顯示，社會團體

的成立與政府的支持、互動較有關

係，而基金會的成立卻與企業有較

密切的關係。基本上，造成如此差

異的原因，在於政府藉由法令的鬆

綁及相關的政策誘因的鼓勵，可直

接輔導或促成以人為聚合的社會團

體成立，況且申請成立社會團體的

門檻較低，不需募集成立基金，所

涉及的技術層面亦較少，故社會團

體成立時，與政府的關係就顯得較

為密切。相對而言，基金會成立需

有達到法定標準的基金條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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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需自力籌款或對外募款，而

企業通常就是最主要的募款對象，

復又有些企業家為了實現其社會公

益理念，亦有可能以企業或個人名

義直接進行捐贈成立基金會，在在

都突顯出為何基金會與企業關係較

社會團體密切的原因所在。 

組織自主性的第二個面向是關

於決策核心成員與人事任用權。高

達九成五的受訪南部民間組織表

示，目前的決策核心成員並無家族

血緣關係。但分類觀之，卻發現，

基金會裡的決策核心成員具有家族

血緣關係的比例卻遠高於社會團

體。再者，這些民間社會組織目前

的人事任用權是否掌握在家族成員

裡？有近九成七的受訪組織給予

「否定」的答案。然而分類來看，

回答「是」的基金會比例明顯高於

社團法人。此結果顯示，無論是在

決策核心成員是否有血緣關係或人

事任用權是否掌握在家族成員的手

中，基金會都要比社會團體有較高

比例的自家人掌控決策與人事的特

質，反映出基金會的家族色彩遠比

社會團體濃厚。此一研究發現，正

可與前文相呼應，也正因為基金會

的成立，需要募集原始基金，而捐

贈者依據其捐贈金額比例，在其董

事會組成席次上，亦可享有等值比

例的席次，加上若是由企業家族所

捐贈成立的基金會，其決策核心成

員或是相關人員的任用，自是由其

捐贈家族所掌控，而這些主要成員

間自是無法避免具有血緣上的親屬

聯繫關係。相較之下，社會團體較

不會出現此一情形，因為社團組織

運作的最高權力核心在於會員大

會，而相關理監事等組織治理人

員，皆是由會員選出，較無可能出

現由某一家族成員全然掌控之現

象，也顯現出社團在擴大社會參與

上，有更多的草根民主的實踐意

味。 

關於組織自主性的第三個面向

是有關民間組織的政治參與度。首

先，只有二成三的受訪南部民間組

織表示，組織內的核心成員有民意

代表或政府官員，比例不高。在回

答「有」的民間組織中，社會團體

的比例遠高於基金會，一方面顯示

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較熱衷於參與

社會團體的組織運作，另一方面，

也可以解釋為社會團體對於環境中

的各式行動者（如政治人物）參與

決策的接納度要廣於基金會。其

次，只有二成一的受訪南部民間組

織表示，在過去數年之間曾協助他

人或團體（包括政黨、政團）競選

公職。在回答「有」的組織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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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體的比例遠遠超過基金會，可

說在協助他人或團體競選公職上，

基金會幾乎完全不與焉。最後，在

組織的核心成員是否有擔任政府的

顧問、諮詢委員會等職務方面，接

近九成表示沒有，而社會團體與基

金會在此議題的回應上並無差異。 

綜觀民間社團與基金會的政治

參與層面上，無論是組織核心成員

是否有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及是

否協助他人競選公職比例上，社會

團體皆是高於基金會，兩者間的差

異對比相當明顯，顯示出基金會在

政治參與的管道與廣度上，不若社

團組織出色。而社會團體因為其成

員可能來自於社會各階層，自不免

有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參與其中，

成為組織中的核心重要人士，而當

其會員有競選公職的需要時，社團

自會發揮其組織動員力量，全力支

持能夠代表其組織或成員利益的候

選人。相反地，南部基金會在這一

方面比較沒有確切的成果展現，顯

然這些基金會與政治活動間保持著

較為疏遠的距離。 

四、創導與影響力 

在創導性的分析上，高達八成

以上的受訪南部民間社會組織指

出，自成立以來並無針對社會議題

或政策而參加過一些倡議或抗爭的

活動，此顯示絕大多數南部民間組

織對於參與公共議題的形成與倡導

並不熱衷。分類來看，社會團體有

參加過倡議或抗爭活動的比例遠高

於基金會，此反映出社會團體要比

基金會熱衷於參與社會議題及政策

內容的倡議與抗爭活動。此一結果

顯示，在創導性上，社團較善於運

用其政治動員的活力，採用諸如與

政府官員洽談、向政府部門遞交意

見書、甚至是請願、靜坐、遊行等

途徑，進行議題倡導試圖影響政府

決策。至於基金會，則不採用太多

的政治手段來進行創導，較傾向於

與政府部門進行良性溝通，來表達

其意見與立場。 

最後在影響力上，南部民間社

會組織自成立以來對政府的具體影

響為何？受訪的組織回答「沒有影

響」的比例最高。社會團體與基金

會兩類組織在此議題的回應上並無

差異，表示「沒有影響」的比例最

高。最後，南部民間社會組織自成

立以來對一般大眾有哪些具體的影

響？南部民間組織較具體影響一般

大眾的是：服務提供、教育宣導、

鼓勵更多人參與提供服務，以及關

懷弱勢等軟性層面；而自認較沒有

發揮影響力的是：民眾公民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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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以及新觀念與新價值的倡

導。同樣地，社會團體與基金會在

此議題的回應上與整體分析的結果

相當一致。 

綜觀來看，南部民間社會團體

與基金會，認為他們對於政府幾乎

沒有具體影響力，而在對一般大眾

的影響上普遍是以服務提供與社會

教化的功能為主，顯現出南部民間

社團與基金會的角色扮演，其「社

會性角色」遠高於其「政治倡導性

角色」。 

伍、結論 

在目前相關的民間組織與公民

社會型塑的本土研究議題中，泰半

的研究焦點皆是以基金會為主要的

探討對象，甚少將社團法人協會納

入研究範圍中，更遑論同時將基金

會與社團法人同時納入研究範圍一

併探討，而本研究可以算是一個新

的嘗試。而在研究中，我們也具體

發現了社會團體與基金會，除了基

本的組織組成特性的先天差異外，

在組織特質、會務與活動、自主

性、及倡導性上，皆有其不同之

處。但基本上，社會團體因是屬於

草根性的志願結社而成的民間組

織，其成員所代表的社會參與基礎

是相當多元且廣泛的，而且在組織

動能上，更是善於利用各種管道來

進行議題倡導，儘管其對政府所產

生的具體影響仍是有限，但這種由

下而上的政治倡導功能，本就是建

構公民社會所必須的要件之一。 

至於台灣南部的基金會，或許

因為組織年齡普遍不長，組織的成

長仍屬發展期，與社團相較，更傾

向於發揮其社會功能，而較少觸及

動態的政治活動參與，但因為基金

會本身所蓄積的社會能量仍是相當

可觀，在社會服務提供的角色上，

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如何，

本研究僅是一個初探性的分析，社

會團體與基金會，分屬非營利部門

中最主要的兩大組成，兩者間的組

織屬性、功能、定位皆有其深入探

討之必要，研究者也希冀透過本研

究的呈現，能夠具有拋磚引玉的功

用，誘發出更多的相關研究，促使

吾人對於社團與基金會等非營利組

織，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 

（本文作者：官有垣現為國組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杜承嶸

現為國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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